技术要求
(1.投标人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生产厂商或代理商，具备提供所招标产品的能力，如为代理商须具有生产厂商或各级代理出具的授权委托书；
(2.有效期内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；
(3.国家或省市颁发的相关环保资质证书；生产企业有《企业卫生许可证》，或《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的《备案凭证》，生产企业符合《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》相关管理要求，配送企业有相关配送资质。
(4.产品检测报告；
(5.产品授权委托书或代理证书；
6.采用有效氯成份的消毒剂。
7.固体或粉剂（氯含量 ≥50%，），性质稳定、使用、运输、储存、安全。
8.稳定性要求自出厂之日起有效期不得低于12个月。
9.消毒氯在3-10ppm时，对细菌、真菌、病毒、芽胞有较强杀灭作用。
10.确保反应消毒时间在1.5小时以上。
11.包装：产品需确保密封包装，防止氯气泄漏。
12.产品标准：（1）必须提供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，（2）必须提供省级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的《备案凭证》，（3）必须提供消毒产品的检测报告，（4）必须提供消毒产品的使用说明书，（5）必须提供消毒产品的合格证书。  
13.投标单位需到长征医院污水处理站现场进行考察，根据污水水质及水量的情况提供消毒剂的每月使用量及投标单价。
14.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环保及卫监部门的要求。
15.产品供应商必须现场指导培训污水处理站操作人员正确使用消毒剂，确保污水进行消毒处理后能达标排放。
16.本次投标单价固定，有效期两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每期合同经招标方考核合格后方可续签。
